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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发：汪鸿飞                   浮民字〔2025〕56号          
 
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71号建议答复的函

叶正青代表:
您提出的《关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
一、加大政府资金投入。政府部门加大对基层养老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，加快设施建设进度。2024年我县已建设5所农村一老一小幸福院，通过试点建设，把“一老一小幸福院”打造成集养老服务、儿童关爱、反诈、防溺水、消防安全宣传、文体娱乐、移风易俗、红色文化传承、矛盾调解、心理疏导、乡贤爱心服务、社会志愿者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为民服务综合平台。今年，我县进一步推动“一老一小幸福院”建设工作，已建设完成7所，还有7所建设工作正在持续推动中，一老一小幸福院已全面覆盖我县16个乡镇。
二、加强政策宣传。针对部分农村地区政策知晓率不足的问题，我局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村务公开栏、基层干部走访、新媒体平台等渠道，普及高龄津贴申领流程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应知尽知、应享尽享。
三、加大人才培养扶持。民政局每年组织开展养老护理员和家庭照护者培训，加大对养老服务产业人才培养，以适应日益严峻的快速老龄化社会。
四、推广居家适老化改造。我局高度重视特殊困难老年人迫切的居家适老化改造需求，并顺应广大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意愿与趋势，要求各乡（镇）入户调查摸底，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居住环境，询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，对我县特殊困难老年人进行了居家适老化改造，从细微之处着手，安装扶手、增设防滑设施、助行器、防撞贴等，提升老年人家庭安全环境，为老年人居家安全保驾护航。
再次感谢您对养老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我们将持续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，推动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提升，让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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